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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12月份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1年 12月 28日                   資料更新日期：102年 01月 07日 

專責人員：蔡紫綺        職稱：約僱科員             電話：（02）2570-2330轉 432 

E-mail：tms_sara＠mail.taipei.gov.tw 

重要施政成果 

一、推展全民運動，提升市民運動之習慣 

（一）推廣全民健走及路跑活動 

1、「1919愛走動」活動 

   活動由本府與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共同主辦，於 101年 12月 23日

上午 6時 30分假凱達格蘭大道(外交部前)舉行出發儀式，約 2,000

人參加。 

（二） 輔導臺北市體育總會辦理青年盃及 12區體育會體育活動 

1、為輔導及補助依法成立之民間體育團辦理體育活動，並符合實際執

行情形，目前正修訂「臺北市民間體育團體辦理體育活動經費補助

辦法」。 

2、 辦理 102年度補助民間體育團體辦理體育活動第 1次經費審查會議。 

3、擬訂「102年度體育團體辦理體育活動訪視輔導實施計畫」。 

4、擬訂「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102年度補助民間體育團體辦理本市體育 

活動實施計畫」。 

5、籌劃「101 年臺北市體育總會及其所屬各單項協會(委員會)暨區體

育會下半年業務研習會」。 

二、落實競技體育，提高選手參賽之機會 

（一）培育運動人才，提升運動競技實力 

1、101年度各級學校設立站數共 162站，運動種類有田徑、女子壘球、

羽球、射箭、 跆拳道、柔道、桌球、棒球、游泳、網球、射擊、擊

劍、角力、體操、拳擊、划船、輕艇、舉重等 18種運動種類，受理

單項協會、運動中心等申請設站數 12站，合計 174站。 

2、101 年度棒球基層訓練站係依據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落實「振興棒球

運動總計畫」棒球扎根工作，經體委會核定設立 10站，分別為國小

4站(東園國小、龍山國小、福林國小、社子國小)、國中 4站(長安

國中、重慶國中、大理高中國中部、陽明高中國中部)及高中 2站(強

恕高中及大理高中)。 

3、輔導各站參賽及移地訓練，並補助購置非消耗性訓練器材與裝備費

及選手營業費、教練指導費等，另本市辦理區域羽球及射箭對抗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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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用本市棒球隊經驗，加強各級棒球實力 

1、本市棒球隊平時皆於天母棒球場進行訓練，訓練時間原則訂為每週

一至週五上午 9點 30分至下午 3時 30分，如遇有賽事，教練團將

另訂集訓表進行集訓。棒球隊除負起代表參加比賽之任務外，藉由

球隊中各棒球精英之經驗與技術傳承，進而推廣棒球運動的重要工

作，因此除了訓練外，也擔負基層學校推廣棒運、提供指導的工作，

透過制度化傳承，才能讓棒球往下紮根、在基層茁壯，培育出更多

的優秀棒球選手。 

2、本市棒球隊於 101 年度參加「府城好棒友誼賽」及中華民國棒球協

會舉辦之「101年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101年全國夏季城市對

抗賽」、「2012年社會甲組冬季城市巡迴賽」、「2012年第二屆海峽兩

岸棒球對抗賽」及「2012年協會盃全國成棒年度大賽」及「盟主盃」

等比賽，並榮獲「海峽盃」、「盟主盃」第四名及「協會盃」冠軍佳

績。 

3、球員林紹凱、李建苳、陳泰璋擔任實踐及社子國小之義務教練；101

年度則訂定「臺北市棒球隊協助基層棒運工作計畫」，將輔導基層棒

運工作拓展至本市所有三級學校，除循往例協助輔導設有棒球隊或

棒球社團的學校外，也針對未組設棒球隊或社團之學校提供義務提

供教練人力及推廣棒運授課師資等，安排訓練員王國進及球員陳泰

璋協助指導取得「第 6 屆亞洲少棒錦標賽」代表權的東園國小賽前

集訓事宜，並安排鐵補曾智偵先生擔任基層棒運推廣教育顧問，積

極協助各校選訓賽輔事宜。 

（三）辦理國際體育賽事，促進國際交流與增加選手競賽經驗 

1、2012臺北國際馬拉松 

   （1）2012臺北馬拉松於 12月 16日 7時起跑，臺北馬拉松近年不僅全

臺跑者踴躍響應，深受國人喜愛，吸引大批國外好手跨海挑戰，是

國際矚目的城市馬拉松賽事，盛大的馬拉松嘉年華不只帶動全民健

康風氣，象徵臺北城市的熱情活力與魅力。路線規劃行經城市特色

景點及河濱美景，讓跑者在奔跑的快意中感受臺北市的城市脈動及

友善魅力的臺北城，組別有馬拉松組（42.195）、半程馬拉松組（21

公里）、9公里組、Fun Run組（3公里）及兒童組（2公里）。 

（2）各組別參加人數如下：馬拉松 6,612人、半程馬拉松 18,033人、

9 公里 18,412 人、孩童組 1,200 人、3 公里組現場估計約 70,000

人。臺北馬拉松男子組由肯亞選手喬瑟法.傑可波（Josphat Kamz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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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pkopol）奪冠，女子由凱洛琳.凱爾（Caroline Cheptonui Kilel）

再次摘下后冠，均可獲得 120萬元獎金。 

2、2012年臺北國際城市青少棒錦標賽 

（1）2012年臺北國際城市青少棒錦標賽，今年邁入第八屆，活動於 12 

    月 23日 至 26日於天母棒球場、新生公園棒球場、新北市中山、 

    大都會棒球場辦理，計有日本 6隊、韓國 2隊、香港 1隊及本國 

    15隊共 24隊勁旅參加，開幕典禮於 12月 23日 17時於天母棒球 

    場舉行，市長親臨現場鼓勵各國青少年選手爭取佳績，經過 4日激 

    戰，由桃園縣新民國中勇奪冠軍。 

（2）自 2005年舉辦此賽事以來，參賽國家除國內勁旅外，尚有來自日

本、南韓及香港等外賓隊伍參與，我國成績斐然；透過國際棒球

選手的互相競技，增加國際能見度及國際交流，拓展本市在棒球

及競技體育方面的國際上能見度及提昇世界競爭力，不但增加本

國在國際之能見度，此外前來本市觀賽的各國旅客將帶動運動觀

光產業發展的效益，以達成讓臺北走出去、世界走進來的目標。 

（四）建構臺北市競技運動訓練暨科學中心 

1、規劃以運動科學評估及輔助本市選手提升競技訓練效果 

（1） 進行常態運動能力檢測：建立本市運動員競技能力常模外，橫向

分析各代表隊間訓練成效差異，縱向逐年比較各隊各項能力指標

變化，以進行潛能分析及訓練輔助，提供各校教練參考實施對象

為基站及體育班全體選手。 

（2） 運動員心理分析、運動傷害防護紮根計畫，辦理常態性運動傷害

特別門診，提供物理治療、運動治療及運動傷害防護服務；實施

對象為基站及體育班全體選手。 

（3） 提供本市優秀選手作運動員心理分析、個別心理諮商、運動團隊

心理諮商、心理素質強化訓練營及競技體能分析與回饋訓練。 

2、辦理教練體能訓練營，提供教練科學化的教學方式。 

三、強化場域管理，提供民眾安全之環境 

（一）充實運動場管設備 

1、自轄運動場地設施之管理及維護 

（1）持續加強臺北體育園區、天母運動場區、青年公園棒球場、新生

公園棒球場、臺北市極限運動訓練中心、景美游泳池及各河濱公

園運動場地及設施之管理維護工作；另101-102年本局轄管之河濱

公園運動場地計有50面場地，天母運動場區滾球場1面場地，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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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間團體認養協助維護設施設備，成效良好。 

（2）本局102年度清潔、保全、保險（公共意外責任險） 、機電維護、

電梯維護、冷氣空調維護、紅磚粉、川沙、建物消防安檢等23標，

已完成分工刻正簽核，辦理公開招標中。 

2、河濱運動場地交由民間團體認養之督導、考評及管理 

（1）加強對認養單位之督導考評等事宜。 

（2）針對認養評選方式及相關規範研擬改進措施。 

3、101年 12 月 4日士林運動中心 5樓綜合球場地坪及乙梯外牆修建工 

  程開工。 

4、101年 12 月 11日大同運動中心淋浴間、百葉窗兩項整修工程竣工 

  查驗。 

5、101年 12月 12日於北投運動中心辦理悠遊卡系統施工會議。 

（二）督導運動中心營運管理 

    1、101年 12月 26日於本局召開執行長會議。 

2、101年 12月 26日辦理北投運動中心潛在廠商說明會議。 

未來施政重點 

一、持續推展全民運動 

  (一) 元旦健走活動 

  活動預訂於 102年 1月 1日上午 8時 30分假花博公園圓山廣場（捷 

  運圓山站 1號出口）出發，路線全程約 7公里。 

二、持續推動籃球運動館及網球中心之興建 

（一）臺北市籃球運動館先期規劃案 

建築師招標已完成公開閱覽，8月 16日公告上網,10月 3日開資格

標，已於 10月 18日評選審議,10月 25日議約,11月 1日召開第一

次會議,11月 16日召開規劃設計簡報會議。12月 16日召開停車位

數量討論會議。 

（二）臺北市網球中心先期規劃案 

1、都市計畫用地變更作業 ：已於 101年 8月 30日通過本市都委會審

查，內政部已於 101年 12月 11日審議完成。 

2、環評作業：現正依 101年 8月 30日環評會議委員審查意見補充資料，

俟補正後再行審查已於 101年 11月 23日送修正後資料請環保局審

查, 101年 12月 27日召開環評會。 

3、預計 102年初完成建築師甄選，103年初開工，105年底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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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2全國運動會籌備工作 

（一）102年全國運動會將於 102年 10月 19日至 10月 24日舉行，辦理競

賽種類計有 34種，應辦種類 29種包括田徑、水上運動、舉重、自由

車、射擊、射箭、輕艇、籃球、手球、羽球、排球、桌球、網球（含

軟式網球）、棒球（含壘球）、曲棍球、高爾夫、角力、拳擊、擊劍、

跆拳道、柔道、體操、足球、帆船、划船、馬術、橄欖球、現代五項、

鐵人三項；選辦種類 5種包括保齡球、空手道、武術、撞球及圍棋。

並已公告「中華民國 102年全國運動會競賽規程」以利於各縣市代表

隊展開選拔及集訓。 

（二）另為順利進行籌辦業務，「102 年全國運動會籌備處」業已成立，分

為 10部 37組，歷經數次工作會議訂定之工作企畫書分工合作，希透

過各局處及學校力量完成賽會籌辦。 

（三）於 101年 11月擬定本市代表隊選、訓、賽、輔計畫，邀請 11位教授

擔任強化委員及 12 位輔導委員輔導各單項協會並適時給予協助，完

成選、訓、賽、輔工作。預計於 102年 1月 3日召開本市代表隊選訓

賽輔計畫說明會，本市代表隊集訓期為 102年 3月~10月，集訓期間

將依 A、B、C級選手核發每日新臺幣 120元之集訓經費。體育局於集

訓期間將偕同強化、輔導委員及運科中心代表，慰問各代表隊選手。

以掌握各代表隊之訓練情況，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四、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籌備工作 

（一）世界大學運動會（Universiade）在全世界享有「大學生奧運會」的

美譽。本市在 100年 11月 30日取得 2017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的主

辦權，「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依照國際大學運動總會 FISU 相

關規定，舉辦項目分必辦項目及選辦種類，除必辦 14 項以外，規劃

選擇我國運動競技成績較優異的 3個項目，合計共舉辦 17個運動種

類如下：必辦種類（14項）包括田徑、水上運動（游泳、公開水域）、

跳水、水球、競技體操、韻律體操、擊劍、網球、排球、籃球、足球、

柔道、桌球及跆拳道。選辦種類（3項）包括棒球、射箭及羽球。 

（二）為順利進行籌辦業務，依 FISU相關規定及中央程序，有關 2017臺北 

世大運籌辦計畫將依程序俟提送體委會報請行政院核備後執行。期透 

過本府各局處分工與中央部會之合作進行各項場館設施整備、賽會軟 

硬體建置及國內外行銷等籌辦工作。 

(三) 於行銷部分，世界高球球后曾雅妮代言的首支 2017世大運廣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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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 12月至 102年 1月在 CNN、紐約時報、時代雜誌等全球媒體放 

     送。宣傳主軸為「Taipei's moment:Beyond your expectations!(臺 

     北的時刻到了，超越你的想像)」，影片中將運動選手揮汗運動的畫面 

     與臺北市特色景點結合，如運動員在臺北 101大樓前打籃球、在誠品 

     書店的書香氣息中比劃跆拳道等，不但行銷「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在 

     臺北」的訊息，也以不同的風貌呈現臺北市的美。 

五、建立整合民間體育團體共同推動體育政策的協作體系 

（一）建立整合民間體育團體共同推動體育政策的協作體系 

（二）持續規劃、輔導及補助臺北市體育總會及其轄下各單項協會(委員 

       會)暨各區體育會辦理各項體育活動。 

（三）為增進國際視野及選手競技實力，持續推廣城市體育交流活動。 

（四）建立本局完善志工體系。 

（五）辦理本局志工參訪。 

 

 


